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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舜通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发生重大资产抵押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

及连带责任。 

如有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对临时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的，公司应当在公告中作特别提示。 

宁波舜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子公司宁波市舜东

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舜东置业”）于 2025 年 1 月新增银团贷款并以土地使

用权作为抵押担保，抵押资产占发行人合并范围上年末净资产比例为 10.45%，

超过 10%。现就事项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单次抵押情况 

（一）抵押资产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上年末净资产数额 
160 亿元（预估数未经审计，后续以审计数

为准） 

新增抵押资产类型 土地使用权 

新增抵押资产价值 16.72 亿元 

新增抵押资产占公司合并范围上年末净资

产的具体比例 
10.45% 

2、抵押资产价值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抵押资产的账面价值为 16.72 亿元。 

3、抵押资产上除本次抵押外的其他权利受限情况 



抵押资产上除本次抵押外，不存在其他权利受限情况。 

（二）被担保人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宁波市舜东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23 年 11 月 30 日 

注册资本 17.56 亿元 

企业类型 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 

与发行人关系 
发行人持有舜东置业 82%的股权，为其控股股东，舜东置业为发

行人合并范围内子公司 

财务情况 
截至 2023 年末，舜东置业总资产 99.95 万元，净资产 99.94 万元，

2023 年度未实现营业收入，净利润-0.06 万元。 

（三）抵押情况 

抵押财产类型 土地使用权 

坐落/具体部位 余姚市凤山街道城东路东侧、阳明东路南侧 

权利类型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土地权利

性质 
出让 

土地用途 城镇住宅用地 

土地使用期限 
2024 年 2 月 2 日至 2093 年 3 月

29 日 
宗地号 

330281002013GB002

19 

宗地面积 77,276.00 平方米 
使用权面

积 
77,276.00 平方米 

权证编号 
浙（2024）余姚市不动产权第

0009108 号 
产权人 

宁波市舜东置业有限

公司 

已缴纳土地出

让金 
162,274 万元 

抵押财产价值 壹拾陆亿柒仟贰佰贰拾叁万元整 

债权人名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

行宁波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姚分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余姚分行”） 

债务人、抵押人名称：宁波市舜东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舜东置业”） 

担保人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舜东置业成立于 2023 年 11 月 30 日，注册资

本 17.56 亿元，为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发行人持有舜东置业 82%的股权，为舜

东置业的控股股东，舜东置业为发行人合并范围内子公司。 

被担保债权金额、类型、起止期限：舜东置业、浦发银行宁波分行和中国银

行余姚分行于 2025 年 1 月 14 日签订《固定资产银团贷款合同》，贷款额度合计

为 10 亿元，贷款期限为 5 年，并按照合同约定的划款日分期还款；上述主体于



同日签订《银团贷款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将价值 16.72 亿元的土地使用权作

为抵押财产为上述贷款提供抵押担保。 

抵押类型：《银团贷款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抵押人不可撤销地同意，以

其在本合同第十条中约定的抵押财产，为债务人清偿其在主合同项下所欠抵押权

人的全部债务提供抵押担保。” 

金额：《银团贷款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最高债权额为：大民币壹拾陆亿

柒任贰佰贰拾叁万元整”。 

担保范围：《银团贷款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本合同项下的担保范围除了

本合同所述之主债权，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本合同所指利息包括利息、罚息

和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银团贷款服务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

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抵押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

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 

担保责任承担期间：《银团贷款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本合同项下的被担

保主债权为，债权人在自 2025 年 1 月 14 日至 2027 年 3 月 31 日止的期间内与

债务人办理各类融资业务所发生的债权(前述期间是最高额担保债权的确定期间，

即“债权确定期间")，以及双方约定的在先债权(如有)。前述主债权本金余额在

债权确定期间内以最高不超过等值人民币(币种)壹拾陆亿柒仟贰佰贰拾叁万元

整(大写)为限。” 

抵押协议签署、抵押物登记或者交付情况：根据舜东置业、浦发银行宁波分

行和中国银行余姚分行于 2025年 1月 14日签订的《银团贷款最高额抵押合同》，

“抵押财产已经抵押人和抵押权人核实无误。抵押人确认，除已向抵押权人披露

的上述情形外，抵押财产上不存在任何其他在先担保权益。”公司已于 2025 年 1

月 20 日于余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完成不动产抵押登记。 

二、累计抵质押情况 

发行人及合并范围内子公司未发生一个自然年度内新增抵质押涉及资产价

值余额占发行人上年末净资产 50%以上的情况。 

三、相关决策情况 



上述银行贷款及抵押担保已履行公司内部程序，报党委会、总经理会议审批

通过，并经股东（发行人）审批同意。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 

上述资产抵押事项为公司正常经营活动，不会对公司日常管理、生产经营、

偿债能力及债券持有人权益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将继续按照规定和约定严格遵守

信息披露规则，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提前落实偿债资金，按期还本付息。 

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宁波舜通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发生重大资产抵押的

公告》之盖章页） 

 

 

 

 

 

 

宁波舜通集团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